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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33        证券简称：斯达 5        主办券商：国投证券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持续督导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聘请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投证券”）担任主办券商，并与国投证券签订了《委托股票转让及持续督导协议

书》。 

在持续督导期间，国投证券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的有关规定，遵循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本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资料进

行了事前核查，依照相关规定和合同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本公司认可国投证券

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公司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经与国投证券充分沟通与友好协商，双方

决定解除《委托股票转让及持续督导协议书》，并就终止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本公司与国投证券签署的相关终止协议自本公司与新承接券商签署的《委托

股票转让协议》协议生效之日生效。协议终止后，国投证券对其负责持续督导期

间本公司如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仍负有核查、配合处理的义务，对其负责持续督

导期间主办券商如存在的不当或违规行为仍须负责。 

 

二、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高斯达与国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委托股票转让及持续督导协议书的议案》、《关于高斯达与川财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股票转让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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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权办理公司持续督导券商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8 日 


